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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外借款 

并和相关方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因向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

有限公司借款 3 亿元人民币，其本人和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与

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三方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广州博融

和练卫飞共同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统一委托给深圳前海全新

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行使。该事项有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公

司将沟通相关方尽快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论证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分别收

到由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送达的《通知函》、《借款协议》和《表决权委托

协议》，告知公司以下内容： 

练卫飞先生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与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全新好”）签订《借款协议》，练卫飞向全新好借款 3 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 1 年。基于此，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博

融”）、练卫飞和全新好又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广州

博融持有公司 15.17%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和练卫飞本人持有公司 10.82%股份

对应的全部表决权统一委托给全新好行使，委托期限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

之日起贰年内有效。 

上述《借款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一、《借款协议》 



    出借方：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方：练卫飞 

    第一条  由出借方向借款方提供人民币三亿元整（¥300000000），出借款项

计划如下： 

    1、借款期限：壹年（即贰零壹陆年壹拾贰月叁拾日前归还）； 

2、付款日期：贰零壹伍年壹拾贰月叁拾日前 

第二条  借款方应在借款期限期满时按出借方的要求偿还上述借款。 

二、《表决权委托协议》 

    委托方 1：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博融”） 

    委托方 2：练卫飞 

    以上统称委托方 

    受托方：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新好”) 

    （一）委托范围 

    1、广州博融将其所持有的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七股份”）

15.17%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受托方行使。练卫飞将其所持有的零七股份

10.82%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受托方行使，受托方在委托期限内，有权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届时有效的零七股份公司章程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权利： 

    （1）召集、召开和出席零七股份股东会会议；   

    （2）在零七股份相关会议中代为行使表决权, 包括提出提案并表决、提出

董事/监事候选人并投票选举或做出其他意思表示。 

    （3）其它针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零七股份的公司章程需要股东会讨论、

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2、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委托方对其持有的零七股份的共计 25.99%的股权

所享有的收益权、处分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等)。 

    3、本协议生效后，受托方将实际上拥有零七股份 25.99%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二）委托期限 

    1、本协议所述委托的股份表决权利期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贰年内有效。

若出现如下情况的，经委托方书面要求，表决权委托可即刻提前终止： 

    ①受托方出现严重违法、违规及违反零七股份章程规定的行为。  



    ②受托方出现严重损害零七股份利益的行为。  

    2、本协议双方经协议一致后可解除本协议。除此之外，未经各方协商一致，

其它方均不得单方面解除本协议。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委托方的参会权 

    在受托参加零七股份相关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情况下,委托方可以自行参加

零七股份的相关会议但不另行行使表决权。 

    （四）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不可抗力外，如委托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受托方及零七股份因此形成的损失。如受托方

利用委托方委托其行使的表决权作出有损零七股份或委托方合法权益的决议和

行为的,受托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委托方及受托方双方确认，任何情况下，受托方不得因受委托行使本协

议项下约定的表决签名而被要求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或作出任何经济上

的或其他方面的补偿。但如系有证据证明的由于受托方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引起的

损失，则该等损失不在补偿之列。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